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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口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龙口市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区街、相关企业：

《龙口市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经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龙口市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龙口市与国内外高校院所的科技合作工作，更好地利用高校院所科技资源，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企业产学研合作的步伐，加强对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的认定和管理，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龙口市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每年认定一次，由市科学技术局具体负责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二条  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坚持“自愿申报，公平竞争，择优认定”的原则。
第三条 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认定的条件：
（一）龙口市内注册的企业，具有良好的经营管理状况。

（二）企业领导班子具有较强创新意识，有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资金和管理人员。

（三）企业具有一定研发条件，有承接合作所形成的高新技术项目的能力。

（四）企业已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其所属院系（处室）、专家教授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采取共建合作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技术中心、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技术上进行联合攻关、合作开发科技项目；合作进行人才培训、实习基地、成果转化基地等方式实行产学研联合。 
（五）  联合体所实施的产品（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好的市场前景。

第四条  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的认定程序：
 　（一）申请认定的企业向市科学技术局提出申请，填写《龙口市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申请表》，并报送以下材料：

1、近三年来产学研联合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材料；
2、提交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其所属院系（处室）、专家教授签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或其他合作形式的证明材料。

（二）市科学技术局进行审查、考核和认定，并予以公示。 
第五条　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责令其整改，一年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认定的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资格。企业在申请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或审查、考核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认定资格，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其认定申请。
第六条  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所申报的相关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列入市科技计划，并视情况优先推荐申报上级科技计划。 

第七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8条 本暂行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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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1年4月16日 印发
                                           （共印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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